
承印人：香港商報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九龍觀塘道332號香港商報大廈 總機：25640768 傳真：25655456 廣告部：25905305 傳真：25905553 發行部：25905385 傳真：25635437 深圳廣告電話：86-755-83881358 傳真：86-755-83516512 深圳發行電話：86-755-83518737 傳真：86-755-83518513

2021年1月7日 星期四

責任編輯 曉辰 張芃芃 美編 張俊奇

頭條商報

今天出版2疊共16版
1952年創刊 第24466號

香港政府指定刊登法律廣告有效刊物
港澳台及海外每份零售9元港幣
廣東省外每份零售5元人民幣
廣東省每份零售4元人民幣

涉顛覆國家政權罪

【香港商報訊】記者周偉立、林駿
強報道：本港警方昨採取行動，針對
組織、策劃、實施或參與實施顛覆政
權的活躍分子，依法拘捕戴耀廷、林
卓廷、胡志偉、鄺俊宇、楊岳橋、岑
子杰等53人，他們涉嫌違反香港國安
法中的 「顛覆國家政權罪」 。上述53
人圖謀以所謂 「35+」 和 「攬炒十步
曲」 計劃，通過所謂 「初選」 ，目的
是癱瘓香港，逼令特首辭職，令特區
政府停擺，意圖癱瘓政府，嚴重干
擾、阻撓、破壞其履行職能，脅迫中
央人民政府及特區政府。保安局局長
李家超當天表示， 「35+」 和 「攬炒
十步曲」 是一個有組織、有計劃、不
顧一切後果、全心惡意破壞特區政府
職能，以及癱瘓政府的歹毒圖謀。特
區政府絕不容忍任何顛覆國家政權罪
行，保安局充分肯定及支持警方今次
行動的雷厲及專業。

戴耀廷等53人被拘

中聯辦：堅定支持警方嚴正執法
【香港商報訊】據中聯辦網站消息，中央人民

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發言人1月6日
發表談話表示，香港警方依法拘捕了戴耀廷等53
名策劃組織實施所謂 「35+」和 「攬炒十步
曲」、實踐 「癱瘓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目標的
相關人員。有必要指出，被拘捕人員已涉嫌違反
香港國安法第22條規定的顛覆國家政權罪。對香
港警方依據香港國安法採取的執法行動，以及特
區政府堅決維護香港國家安全的嚴正表態，我們
表示堅定支持。

發言人指出，沒有國家安全，就沒有香港的長
期繁榮穩定。我們堅決支持香港警方嚴正執法，
堅決支持將有策略地組織或實施癱瘓政府的涉嫌
違法人員，與一般受誤導參加所謂 「初選」投票
的民眾區分開來。相信廣大市民能夠看清戴耀廷
等人的險惡居心和對香港社會的危害，共同自覺
維護國家安全，維護香港社會整體利益。

發言人最後強調，香港國安法頒布實施後，香

港開啟了由亂向治的轉折。事實證明，只有全面
準確落實香港國安法、堅定嚴格執行香港國安
法，國家安全、香港社會安定和市民安寧才能得
到切實保障， 「一國兩制」才能在正確的軌道上
行穩致遠。

國安公署：堅決支持警方行動
同日，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

家安全公署（駐港國家安全公署）發言人表示，
堅決支持香港警方對戴耀廷等人依法實施的拘捕
行動。

香港警方 6 日以涉嫌違反香港國安法拘捕 53
人，其中包括組織、策劃 「35＋」初選涉嫌從事
顛覆國家政權活動的戴耀廷。駐港國家安全公署
發言人指出，任何人觸犯香港國安法都必須受到
法律的制裁，駐港國家安全公署堅決支持香港警
方依法履職，堅決依法打擊任何危害國家安全的
行為。

外交部：支持港警依法履職
昨午例行記者會上，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亦表

示，支持香港警方依法履職。她強調，中國是法
治國家，香港是法治社會， 「我們大家都能看得
很清楚，香港人民享有正常的權利和自由，沒有
受到任何的影響。受到影響的可能只是一些外部
勢力和香港的個別人相互勾結、企圖破壞中國的
穩定和安全的這樣一些自由而已。」

有記者問及港警行動中抓捕了一名美國律師
John Clancey（關尚義），中方是否擔心會給中美
關係帶來一些不確定性。華春瑩表示，現在中美關
係出現問題或者不確定性，其根源大家看得非常清
楚。希望美方正確、理性看待中國發展，看待中美
關係，停止炮製各種各樣的理由對中國進行無端政
治打壓遏制。中美關係健康穩定發展是中美兩國人
民和世界的期待。希望美方能夠重拾理性，同中方
共同努力推動中美關係重回正軌。

警方國安處高級警司李桂華昨表示，當天清晨
展開拘捕行動，動員國安處、刑事總部、總部重
案組和機動部隊逾1000名警員，針對一個組織策
劃和參與 「35+」和攬炒癱瘓香港的計劃，行動
至昨午共拘捕 53 人，分別為 45 男 8 女(23 至 64
歲)，涉嫌 「顛覆國家政權罪」，其中6人涉嫌組
織及策劃，另43人則涉嫌參與。同時，凍結160
萬元現金。

李桂華指，自去年3月，其中一個被捕人士(計
劃倡議者)提出利用 「35+」初選計劃令香港癱
瘓。當時計劃仍鬆散，但到4月開始出現具體方
案，稱作 「攬炒十步曲」，包括配合一些策略投
票，令選舉團夥得到35席或以上，當選後會透過
2次否決財政預算案，逼使特首辭職，令香港政
府停擺。而至6月時已實施由一連串措施，包括
眾籌、做民意研究和分析、在社交平台宣傳、舉
辦論壇讓參與人士製造氣氛。到7月香港國安法
已通過實施，但他們仍在 7 月 11 日及 12 日舉行
「初選」。李桂華強調，整個運作是配合策略投

票，希望在立法會選舉得到35席及以上。
他續指，幾個月內從概念到逐步實踐，可以看

到涉案人士有決心、資源豐富，而這正是干犯香
港國安法第 22 條 「顛覆國家政權罪」，嚴重干
擾、破壞、阻撓政權機關的執法職能，即令其不
能運作。今次行動主要對有策略和系統地癱瘓香
港特區政府的團夥，對無證據顯示有參與活動
的，例如在7月11日、12日進行投票的人士不會

展開刑事調查。

4傳媒機構須提交資料
李桂華提到，在其他國家 「初選」通常用來選

擇合適的參選人，但今次並非如此，目的只是想
令政府停擺。他稱，議員有權可審議財政預算
案，但今次被捕人士涉嫌宣傳和對外發布，且不
管任何理由亦要令財政預算案無法通過，從而令
特首下台，導致香港政府停擺。

調查中發現，整個計劃涉及金錢贊助，金額
4000至29萬元不等。此外，大部分人士簽署了聲
明，即如果 「初選」敗選會自動退選，令人質疑
是否仍是一個公平和誠實的選舉。整個案件仍在
調查中，不排除會有更多人被捕。

據悉，警在行動中拘捕戴耀廷、胡志偉、涂謹
申、尹兆堅、林卓廷、鄺俊宇、黃碧雲、楊岳橋、
郭家麒、朱凱、范國威、梁國雄、岑子杰、岑敖
暉、劉匡、袁嘉蔚、梁晃維等人。警員搜查了其
住所和議員辦事處，部分人被捕時被鎖上手銬。

另外，警方昨晨亦持法庭手令到蘋果日報、立
場新聞等4間傳媒機構送交 「物料提交令」，為
取得與案有關的資料。李桂華強調，要求交出的
資料並無涉及採訪內容。

罪行最高可判無期徒刑
特區政府表示，絕不容忍顛覆國家政權罪行，

警方會全力嚴厲依法打擊。保安局局長李家超表

示，政府絕不容忍任何顛覆國家政權罪行，警方
國安處當天行動針對的就是涉嫌組織、策劃、實
施或參與實施顛覆政權的活躍分子，依法將他們
拘捕調查，行動不涉其他非活躍分子或只參與所
謂 「初選」投票的人。

李家超提到， 「35+」和 「攬炒十步曲」是一
個有組織、有計劃、不顧一切後果、全心惡意破
壞特區政府職能，以及癱瘓政府的歹毒圖謀。
「攬炒十步曲」提出通過大規模街頭暴動及其他

手段，使香港社會陷入停頓，加上國際政治及經
濟制裁，使香港癱瘓，達致真正 「攬炒」，亦準
備 「共同跳崖」。他說，若這歹毒計劃得逞，香
港社會、經濟、民生都會受到極嚴重的衝擊和破
壞，香港亦可能要再經歷一個萬劫不復的深淵，
對香港所產生的災難是難以估計，因此警方行動
是必要和必須的。

他談到，警方是根據現有掌握的事實，依法展
開搜查及拘捕行動，強調行動根據法律及事實，
調查後會交予律政司，尋求意見如何處理。危害
國家安全是嚴重罪行，香港國安法對危害國家安
全罪行有明確定義，特區政府定必嚴厲打擊，以
儆效尤。

據香港國安法第 22 條第三款規定，組織、策
劃、實施或參與以下武力，包括嚴重干擾、阻
撓、破壞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政權機構或香港特
別行政區政權機關依法履行職能，屬 「顛覆國家
政權罪」，最高可判處無期徒刑。

港府：絕不容忍顛覆國家政權罪行
李桂華表示，警方昨日拘捕53人，涉嫌違反香港國安法。 中通社

被捕53人名單
「35＋」組織策劃者

前香港大學法律學院前副教授戴耀廷

前立法會議員區諾軒

民主動力副召集人鍾錦麟

民主動力召集人趙家賢

民主動力司庫關尚義

「初選三不投」發起人吳政亨

●新界東

民間集會團隊發言人劉匡

前記者何桂藍

前立法會議員范國威

西貢區議員柯耀林

社民連副主席梁國雄

阿布泰國生活百貨創辦人林景楠

區選落選人鄒家成

前立法會議員陳志全

前立法會議員楊岳橋

前立法會議員林卓廷

嚴重弱智人士家長協會前主席李
芝融

社工呂智恆

●新界西

元朗區區議員伍健偉

前立法會議員朱凱廸

屯門區區議員張可森

前學民思潮發言人黃子悅

荃灣區區議員譚凱邦

前立法會議員郭家麒

前立法會議員尹兆堅

職工盟主席吳敏兒

●衛生服務界

醫管局員工陣線主席余慧明

香港專職醫療人員及護士協會幹
事劉凱文

仁安醫院護士訓練學校校長袁偉
傑

前立法會議員李國麟

香港警方國安處昨以涉嫌違
反香港國安法拘捕53人，其中
包括組織、策劃 「35+」 初選

涉嫌從事顛覆國家政權活動的戴耀廷等人。保安局
局長李家超指出， 「初選」 計劃歹毒，意圖癱瘓特
區政府，警方行動必須、必要，強調當局絕不容忍
顛覆國家政權的罪行，必會迎頭打擊。香港國安法
去年6月30日實施執行，任何分裂國家、顛覆國家
政權、組織實施恐怖活動和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
危害國家安全等犯罪行為，都必將受到法律制裁。
戴耀廷之流在國安法實施後，仍然不思悔改，不擇
手段組織和實施 「攬炒香港十步曲」 ，人為操控
「初選」 ，意在顛覆政府和癱瘓香港，涉嫌違法，

事實確鑿，不容抵賴。警方嚴正執法，理所當然。

立法會原定於去年9月進行換屆選舉，當時戴耀
廷主導串聯反對派人士高調策劃 「35+初選」 。警
方擺出初步證據，指計劃搞手早於去年 3 月提出
「35+」 投票初選計劃，並於4月將圖謀具體化，目

標是在立法會選舉中贏取35或以上議席，並通過兩
次否決財政預算案，迫使行政長官辭職，令特區政
府停擺。去年6月起，相關人士開始付諸連串實際
行動，包括發起眾籌、在社交平台進行鼓動等。而
在香港國安法生效後仍不收手，堅持在7月11日及
12 日搞所謂初選，更高調宣布結果及作出分析部
署。其中有兩點值得關注，一是整個初選行為是有
策略投票，當中亦有金錢贊助，金額由4000元至29
萬元不等；二是參與者大部分人有立場聲明，表明
選舉落敗會自動退選特區立法會選舉。

顯然，這夥人策動的所謂 「初選」 ，已涉嫌違反
多項法律。當中涉嫌觸犯《選舉（舞弊及非法行
為）條例》規定的以賄賂、脅迫或欺騙手段影響他
人參選、退選，或於正式選舉程序中影響選民的提
名或投票等罪名。更涉嫌觸犯香港國安法，國安法
第22條明確規定，任何人組織、策劃、實施或參與
實施，以非法手段旨在顛覆國家政權行為，嚴重干
擾、阻撓、破壞特區政權機關依法履行職能，即屬
犯罪；第29條規定，對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進行操
控、破壞並可能造成嚴重後果亦屬犯罪。戴耀廷等
人公然揚言要 「真攬炒十步」 並付諸行動，妄圖奪
取香港管治權，意圖顛覆國家政權，公然挑戰法
律，事實俱在。警方依法將他們拘捕調查，正當合
法，彰顯法治精神。

香港國安法頒布實施後，為維護國家安全訂立了
清晰界線，提供了堅實的法律基礎，膽敢違法者，
必將受到法律制裁。香港中聯辦、駐港國家安全公
署昨都表示，堅決支持香港警方依法履職，依法打
擊任何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事實上，無論是官方
還是社會各界，一早指出所謂 「初選」 違法的本
質，但戴氏等一眾攬炒派卻充耳不聞，繼續興風作
浪，以身試法，現在依法被拘捕純屬咎由自取。至
於有勢力污衊是所謂 「政治打壓」 云云，不過是企
圖混淆視聽，逃避法律制裁，大家早已看清。違法
就是違法，無論是誰犯下罪行，都要被依法追究。
法律不會是無牙老虎，香港國安法絕非一紙擺設條
文，任何人觸犯國安法必定受到法律的嚴懲。

嚴正執法 理所當然

香港商報評論員 周武輝

●九龍東

前立法會議員譚文豪

前立法會議員胡志偉

黃大仙區議員施德來

觀塘區議員李嘉達

●九龍西

沙田區區議員岑子杰

印 裔 社 工 安 德 里 Jeffrey
Andrews

前立法會議員黃碧雲

深水區議員何啟明

半島連線召集人馮達浚

前學聯抗爭者支援基金主席
劉澤鋒

前立法會議員毛孟靜

深水區議員劉偉聰

●區議會(第二)

荃灣區區議員岑敖暉

元朗區區議員王百羽

前立法會議員涂謹申

前立法會議員鄺俊宇

東區區議員李予信

●港島

南區區議員袁嘉蔚

中西區區議員梁晃維

東區區議員徐子見

東區區議員鄭達鴻

灣仔區議員楊雪盈

南區區議員彭卓棋

「35＋」初選參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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